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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請惠予轉知貴會會員，自行檢視所代理103年度營利事業

移轉訂價申報案件，如有未依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

轉訂價查核準則規定揭露與關係人交易資料，或未備妥移

轉訂價報告或其他文據，或未依移轉訂價相關法令規定辦

理者，請於104年9月30日前辦理更正申報並補繳稅款，以

免受罰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本局將於104年10月1日開始103年度營利事業移轉訂價申

報案件選案查核作業，基於愛心辦稅及鼓勵營利事業誠實

納稅原則，特函通知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、台北市會計師公

會、高雄市會計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中市會計師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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